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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前沿】
[数据网络]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金华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细则（试行）》
2024年1月16日，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金华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细则（试行）》。该细则指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要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要求，在保护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和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向社会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优先面向与民生紧密相关、行业增值潜力显著、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领域开展授权运营。禁止开放的公共数据不得授权运营。
来源：金华市人民政府，点击链接访问

[数据网络]工信部发布《云计算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有关单位编制完成了《云计算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于2024年1月9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基础标准、技术与产品标准、服务标准、应用标准、管理标准、安全标准等六方面建设内容。
根据征求意见稿，目标到2025年，云计算标准体系更加完善。推进修订参考架构、术语等基础标准，优先制定云计算创新技术产品、新型服务应用和重要缺失领域的关键标准。开展云原生、边缘云、混合云、分布式云等重点技术与产品标准研制，制定一批新型云服务标准，面向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信息通信、金融、政务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应用标准建设。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点击链接访问

[数据网络]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于1月16日发布《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2024—2026年）》
原材料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具有资源能源密集、过程机理复杂、生产连续性强等流程性工业突出特点。近年来，我国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不断走向纵深，部分行业龙头企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仍面临对数字化转型认识不够、数字化转型基础差异大、建模仿真难度高、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不深入、复合型人才紧缺等问题。
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取得重要进展，重点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诊断评估，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实现深度应用，生产要素泛在感知、制造过程自主调控、运营管理最优决策水平大幅提高，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来源：中国政府网，点击链接访问

【审判观点】
[数据网络] 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2023年度十大典型案件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件培育工作对树立裁判规则、提升审判质量、推动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等方面的作用，生动展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履职实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组织开展了“2023年度十大典型案件”评选活动，评选出十件在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典型案件。
来源：北京互联网法院
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2023年度十大典型案件（上），点击链接访问
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2023年度十大典型案件（下），点击链接访问

【实务指引】
[数据网络] 数据权益保护案件司法裁判路径分析
（一）必要情况下可以选择多个请求权基础
对于数据，可以主张按作品、商业秘密或其它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如果选择单一的请求权基础提起诉讼，胜诉的风险较大。在此情况下，选择多个请求权基础，更有利于提高胜诉概率，即原告可以按“作品+合法权益”或“商业秘密+合法权益”的模式主张权利。例如，原告可以一方面主张其数据构成作品，被告未经许可抓取和使用数据的行为侵害原告对其数据享有的著作权；同时，原告还可以主张其数据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指的合法权益，被告的行为构成该条所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此情况下，法院首先要审查和认定原告的数据是否构成作品，如果不构成作品，则还要进一步审查和认定原告的数据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指的合法权益，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该条所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当然，选择多个请求权基础，也会使案件的工作难度加大。举证难度、说理论证的工作量都会增加。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合按此方法操作。当依据单个请求权基础提起诉讼有较大胜诉把握时，就没有必要选择多个请求权基础。
（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应注意的分析思路
当原告主张其数据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指的合法权益时，法院有采用权益保护分析范式进行分析的，也有采用行为分析范式进行分析的，两种分析范式的逻辑存在差异。前者是权利保护法的分析模式，关注重点是原告是否有应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只要确定原告有应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后续的论证（行为的不正当性、行为对消费者和其它经营者的负面影响）往往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后者是行为规制法的分析模式，更多地考虑到行为对竞争秩序的损害、对消费者权益及社会公共福利的减损，法院往往会用很大的篇幅论证行为的不正当性，而不是强调原告有应受法律保护的权益。
当事人事先很难知道法官会采取哪种分析范式，保险的做法是兼顾两种分析范式，既要充分论证原告的数据属于应受保护的合法权益，也要强调被诉行为的不正当性，分析被诉行为对竞争秩序的损害，对消费者福利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减损，以及对原告合法权益的损害，并从多个方面进行举证，尽到说理和举证的责任。
提供人：刘庆辉、完颜雨倩，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
来源：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点击链接访问

【法律产品】
[数字经济] 《数据要素市场化法律服务产品》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四大数据基础制度，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使用，从而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已成为我国国家战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数据资源大循环和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逐渐成为全社会新的共识。 
从2020年开始，国家层面陆续发布数据要素市场化相关政策文件，逐步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也纷纷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示范性探索，丰富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实践。
天册以数据领域丰富的项目经验，担任了相关政府试点项目的专家法律顾问，围绕市场主体的需求积极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法律服务的先行先试，并已实现项目落地。数据要素市场化主要包括数据产权确认、数据资产评估、数据资源入表、数据产权登记、数据流通交易、以及数据要素创新应用等环节。
来源：天册律师事务所，点击链接访问

【动态信息】
[数据网络] 深圳数据交易所建立卫生健康领域个人数据交易生态机制
在卫生医疗健康领域，由于用户的身份信息散落在各个医院的各个应用系统中，包括身份信息，疾病信息，社保信息，商保信息，理赔信息，历史病历等信息，同时信息的更新，同步机制较差，安全和隐私保护需求较高，因此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据口径差异较大，信息共享困难，联合建模效率低等问题急需解决。
在此背景下，深圳数据交易所（“深数所”）联合北京中盾安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安一所下属机构），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共同研究了个人数据交易场景下的可信数字身份统一授权框架，有效促进数据可信、安全、合规和高效流通，让数据有身份、有归属、有来源、有去处，最大化释放个人数据潜在的社会价值。建立统一授权平台，在通信大数据，金融大数据，社保大数据，电力大数据，交通大数据，信用大数据，就业大数据，医疗大数据等方面都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场景。
来源：深圳数据交易所，点击链接访问

[数据要素] 已有11省市发布地方版“数据二十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因该意见共有二十条，因此被称为“数据二十条”，于2022年底对外发布。
2023年以来，地方版“数据二十条”陆续出炉，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细化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先试构建市场，抢占先机培育产业。截至目前，已有11省市发布地方版“数据二十条”，分别是北京、上海、重庆、贵州、海南、四川、广西、甘肃、福建、江苏、广州。
来源：数字法学研究，点击链接访问

[互联网金融] 金融监管总局开年首批罚单公布——中行、建行、中信银行合计被罚千万元，均涉及信息系统相关内容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三张罚单，由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3家银行领罚单，分别被罚430万元、170万元、400万元，涉及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不审慎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也是金融监管总局开年来披露的首批罚单。
其中，中国银行、中信银行被罚均涉及信息系统相关内容。中国银行被罚涉及部分重要信息系统识别不全面，灾备建设和灾难恢复能力不符合监管要求等；中信银行被罚涉及部分重要信息系统应认定未认定，相关系统未建灾备或灾难恢复能力不符合监管要求等。
来源：财联社，点击链接访问

[数据网络] 商务部：未来将着力发展数字贸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针对贸易强国建设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新成效？怎么看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将从哪些方面着手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等问题，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于1月18日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回答“商务部将从哪些方面着手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时，王部长提到，将着力发展数字贸易。出台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政策，明确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框架，进一步加强系统谋划、政策创新和跨部门跨领域统筹协调。做强做优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国际规则对接、跨境数据流动、数据规范化采集和分级分类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培育科技、制度双创新的数字贸易集聚区。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立足自身制度框架，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建立以自由流动为基本原则、统筹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
来源：中国政府网，点击链接访问

[数据网络]中国信通院发布《互联网法律白皮书（2023年）》
中国信通院持续跟踪研究国内外互联网法治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连续七年发布《互联网法律白皮书》。《互联网法律白皮书（2023年）》系统梳理过去一年国内外重要互联网立法活动，深入分析我国互联网立法的最新成果和国际互联网立法进展，对未来互联网立法工作进行了展望，希望能为社会各界了解互联网领域立法情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来源：中国信通院，点击链接访问

[数据网络]工信部公布2023年大数据产业发展示范项目名单
2024年1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布2023年大数据产业发展示范名单，共有104家企业上榜。其中重点行业大数据应用示范共59项，数字化治理应用示范共26项。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点击链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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